《桦川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 防控应急预案》的政策解读

为了有效防范和应对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建立健全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应急体系，提高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应急处置能力，控制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传播和扩散蔓延，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保护我县森林和草原生态安全，修订了《桦川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工作，提高灾害应急能力和水平，省林业和草原局对原《黑龙江省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草原部分，修改了成员单位名称等。桦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参考省林业和草原局《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预案》（黑政办规[2020]6号）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对原《桦川县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桦川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空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修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重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全国草原虫灾应急防治预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26号）第二条主要任务，提高应急防治能力。“各地区要结合防治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突发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加快建立科学高效的应急工作机制，制订严密规范的应急防治流程”。
二、主要目的
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加强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要求和精神，编制预案对有效防范和应对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障国土与生态安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三、预案修订过程
2022年7月15日，我局向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等29家松材线虫病联防联控相关成员单位征求意见。2022年7月20日，所有相关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均反馈至我局，均未提出修改意见。此次反馈函也是为新修订的《桦川县林业和草原灾害防控应急预案》做准备，原因是新修订的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与2022年7月31日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桦川县各行业单位松材线虫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方案》中桦川县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其防控目标任务责任是一致的。起草过程中， 我们也向省内各县林业和草原局咨询相关问题、应急处置。按照市林业和草原的文件要求，我局进一步提高了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符合当前我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工作实际需要，最终形成了《应急预案》。
四、主要内容
这次《应急预案》修订，首次将草原病虫害防控纳入了应急内容，使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的应急防控工作上升到县政府应急层面，进入了县政府应急防控体系，有效提升了应对草原病虫灾害的能力。《应急预案》由总则、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后期评估和善后处理、保障措施、预案管理、术语等八部分组成。 
第一部总则，包括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等内容
第二部分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包括县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应急指挥部组成及其职责两部分内容。 
第三部分预警和预防机制，包括重大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预防体系、监测、灾害分级、预警发布、信息交流和科技支撑、检疫管理等内容。 
第四部分应急响应，包括分级响应、指挥协调、灾害处置、现场监控、社会动员、物资使用、扩大应急、信息共享和处理、应急结束等内容。 
第五部分后期评估和善后处理，包括后期评估、善后处理等两项内容。 
第六部分保障措施，包括通信保障、经费保障、物资保障、技术和科研保障、人员保障、预案奖惩等内容。 
第七部分预案管理，包括培训和演练、预案更新、预案生效时间等内容。 
第八部分术语。

